
 
 

國立臺灣藝術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規定部分修正對照表 
第 3、5、6 點之修正經 115年 4月 14 日 114 學年度第 9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第 3、5、6 點之修正經 115年 5月 28 日 114 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第二點所列各類學生抵免學

分多寡與轉(編)入年級之配

合規定如下： 

(一)學士班轉學生轉入二年級

者，其抵免學分總數以轉入

該系一年級應修學分總數四

十學分為限；轉入三年級者，

其抵免學分總數以轉入該系

一、二年級應修學分總數八

十學分為限。 

(二)學士班轉學生曾就讀本校同

一學制學系、學位學程，因故

退學經轉學考再次入學者，

經教學單位審核得酌予提高

抵免學分數；惟不得因抵免

學分數多寡而提高編級，且

在校肄業期間需符合每學期

最低應修學分數之規定。 

(三)重考、曾在大專校院就讀或依

法令規定先修學分後考取修

讀學位之一年級新生，學士

班得視其抵免學分多寡編入

適當年級。曾修讀本校同一

學制學系因故退學者，最高

得編入退學之年級，但至少

須修業一年始可畢業。研究

生抵免學分總數為就讀該系

所應修畢業學分數三分之一

為限；本校研究所重考生抵

免學分以就讀該系所規定應

修畢業學分數三分之二為

限。 

(四)修習本校推廣教育學分班課

程且持有學分證明，經考取

本校修讀學位之一年級新

生，得酌予抵免。惟所修學分

三、第二點所列各類學生抵免學

分多寡與轉(編)入年級之配

合規定如下： 

(一)學士班轉學生轉入二年級

者，其抵免學分總數以轉入

該系一年級應修學分總數四

十學分為限；轉入三年級者，

其抵免學分總數以轉入該系

一、二年級應修學分總數八

十學分為限。 

(二)學士班轉學生曾就讀本校同

一學制學系、學位學程，因故

退學經轉學考再次入學者，

經教學單位審核得酌予提高

抵免學分數；惟不得因抵免

學分數多寡而提高編級，且

在校肄業期間需符合每學期

最低應修學分數之規定。 

(三)重考、曾在大專校院就讀或依

法令規定先修學分後考取修

讀學位之一年級新生，學士

班得視其抵免學分多寡編入

適當年級。曾修讀本校同一

學制學系因故退學者，最高

得編入退學之年級，但至少

須修業一年始可畢業。研究

生抵免學分總數為就讀該系

所應修畢業學分數三分之一

為限；本校研究所重考生抵

免學分以就讀該系所規定應

修畢業學分數三分之二為

限。 

(四)修習本校推廣教育學分班課

程且持有學分證明，經考取

本校修讀學位之一年級新

生，得酌予抵免。惟所修學分

補充「國內交換生」

說明。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經採計為大學同等學力報考

大學學士班一年級及二年制

學士班入學考試資格者，不

得抵免。學士班得視其抵免

學分多寡編入適當年級，但

至少須修業二年始可畢業。

研究生抵免學分總數為就讀

該系所應修畢業學分數三分

之一為限。 

(五)學生入學後出國進修或國內

交換，符合本校學則有關之

規定，其進修期間所修習及

格之科目，經申請並由就讀

學系、所、中心、學位學程審

核通過後，准予抵免應修科

目及學分數及其認定類別，

以不超過畢業最低學分總數

四分之一為限。 

(六)進修二年制在職專班學生，

不得申請抵免。惟依規定須

補修之專業基礎課程者，得

以曾在本校推廣教育學分班

或原就讀專科學校修習之相

關學分，經申請並由就讀學

系審核通過，得酌予免修，但

需以其他科目補足。 

(七)其他各系所另有更嚴規定

者，從其規定。 

(八)不論抵免學分多寡，每學期

至少應修學分數不得減少。 

(九)依規定申請提高編級者，應

於入學當學期加退選作業結

束前，以書面方式向各學系、

所、學位學程提出申請，經導

師及教學單位主管核准後送

教務處覆核，陳教務長核定

後始准予提高編級，並以一

次為限。 

經採計為大學同等學力報考

大學學士班一年級及二年制

學士班入學考試資格者，不

得抵免。學士班得視其抵免

學分多寡編入適當年級，但

至少須修業二年始可畢業。

研究生抵免學分總數為就讀

該系所應修畢業學分數三分

之一為限。 

(五)學生入學後出國進修，符合

本校學則有關之規定，其進

修期間所修習及格之科目，

經申請並由就讀學系、所、中

心、學位學程審核通過後，准

予抵免應修科目及學分數及

其認定類別，以不超過畢業

最低學分總數四分之一為

限。 

(六)進修二年制在職專班學生，

不得申請抵免。惟依規定須

補修之專業基礎課程者，得

以曾在本校推廣教育學分班

或原就讀專科學校修習之相

關學分，經申請並由就讀學

系審核通過，得酌予免修，但

需以其他科目補足。 

(七)其他各系所另有更嚴規定

者，從其規定。 

(八)不論抵免學分多寡，每學期

至少應修學分數不得減少。 

(九)依規定申請提高編級者，應

於入學當學期加退選作業結

束前，以書面方式向各學系、

所、學位學程提出申請，經導

師及教學單位主管核准後送

教務處覆核，陳教務長核定

後始准予提高編級，並以一

次為限。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五、抵免學分之申請期限及程序： 

(一)申請期限： 

1.於入學當學年依本校行事曆

所定抵免學分申請期間內辦

理申請手續，逾期不予受

理。並於加退選規定日期完

成加選與退選手續。 

2.在學期間出境選課則依本校

「學生出境期間有關學業及

學籍處理要點」規定辦理，

至遲應於返校後之次學期開

學後第六周截止前辦理完

成，國內交換生抵免比照辦

理。 

3.因獲准修讀輔系或雙主修後

二個月內，得補辦原學校學

分抵免，惟累計總抵免學分

數不得超過第三點所定上

限。 

4.適用本規定之各類抵免應於

規定申請期限內辦理，並以

一次為限。 

(二)申請程序： 

1.填具抵免學分申請表，檢附原

校修讀歷年成績單（或修業學

分證明）正本乙份(影本及學

期成績通知單無效)；因輔系

雙主修補辦抵免者，加附原核

可抵免單。 

2.專業科目（含必、選修）由就

讀學系、所、學位學程初審。 

3.通識課程由通識教育中心初

審。 

4.體育課程由體育室初審。 

5.院訂科目由所屬學院初審。 

6.各相關單位初審後，由教務處

複核。 

五、抵免學分之申請期限及程序： 

(一)申請期限： 

1.於入學當學年依本校行事曆

所定抵免學分申請期間內辦

理申請手續，入學前修習學

分之抵免以一次為限，逾期

不予受理。並於加退選規定

日期完成加選與退選手續。 

2.在學期間出境選課則依本校

「學生出境期間有關學業及

學籍處理要點」規定辦理，

至遲應於畢業離校前辦理。 

3.因獲准修讀輔系或雙主修

後，得補辦原學校學分抵

免，惟累計總抵免學分數不

得超過第三點所定上限。 

(二)申請程序： 

1.填具抵免學分申請表，檢附原

校修讀歷年成績單（或修業學

分證明）正本乙份(影本及學

期成績通知單無效)；因輔系

雙主修補辦抵免者，加附原核

可抵免單。 

2.專業科目（含必、選修）由就

讀學系、所、學位學程初審。 

3.通識課程由通識教育中心初

審。 

4.體育課程由體育室初審。 

5.院訂科目由所屬學院初審。 

6.各相關單位初審後，由教務處

複核。 

1. 因應實際作業調整出

國交換生抵免期限、

補充本校國內交換生

及輔系雙主修補辦申

請抵免期限。 

2. 文字調整。 

 

六、抵免學分之範圍： 六、抵免學分之範圍： 補充本校國內交換生

抵免學分範圍。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必修學分(現就讀學系、所屬

學院之必修科目)。 

(二)選修學分(現就讀學系、所屬

學院及通識教育中心之選修

科目)。 

(三)輔系學分(轉系或轉學而互換

主輔系者)。 

(四)雙主修(學位)學分。 

(五)通識學分。 

(六)體育學分。 

(七)赴國內外交換之修習學分，

依所屬學系、所、學位學程認

定。 

(一)必修學分(現就讀學系、所屬

學院之必修科目)。 

(二)選修學分(現就讀學系、所屬

學院及通識教育中心之選修

科目)。 

(三)輔系學分(轉系或轉學而互換

主輔系者)。 

(四)雙主修(學位)學分。 

(五)通識學分。 

(六)體育學分。 

(七)赴國外交換之修習學分，依

所屬學系、所、學位學程認

定。 

 


